
耶穌周圍人物（六）抹大拉馬利亞               羅煜寰 

福音書記載主耶穌的朋友中有尊貴先知－

施洗約翰，有平民百姓－伯大尼之家的姐弟，還

有一位則是被人鄙視，住在抹大拉城的馬利亞。 

一、 感恩服事（路 8:1-3） 

抹大拉的馬利亞是個不名譽的女人，在當時

環境只有犯罪邪僻、被神唾棄的女人才會被鬼附

身。福音書的作者們並未交待馬利亞的遭遇，但

是我們可以肯定她一定擁有一堆不良記錄。 

馬利亞是唯一聖經記載蒙主醫治後跟隨主

傳道的人（另一位耶利哥城外的瞎子無名）。她

不但跟隨，並且從頭到尾跟隨，甚至在姊妹信徒

中總是排名第一（太27:56,61.28:1.可15:40,47.16:1,9.

路 24:10.約 20:1）。就其滄桑遭遇與熱情個性，可

以想像她真是姊妹中的「大姐大」。 

二、 目睹受難（可 15:37-47） 

堅強的姊妹：因愛而生的勇敢，使得馬利亞

目睹夫子耶穌的受苦。女性承受壓力與痛苦的能

力果真大於男性，相較於門徒們的逃散，姊妹們

愈顯團結，或許是因為她們沒有在前一天晚上巴

著主爭奪排名。 

冷靜的姊妹：馬利亞不但在十架下召聚姊妹

們，更代表大家跟隨約瑟埋葬夫子，觀察地形好

準備改天再來。誰知道她這個最確實的受難目擊

者，竟成為復活主的第一個顯現對象！ 

三、見證復活（約 20:1-18） 

驚慌失措的馬利亞：最後離開墳墓的馬利亞

也是主日清晨第一個探墓的人，當時弟兄們可能

還躲藏在哀慟裡（可 16:10）。天使將墓口大石滾

開，向世人證明主已復活（太 28:6）。乍見此景，

馬利亞可能懷疑官府暗中移屍，急忙走告門徒。 

兩個晨跑的門徒：年輕的約翰等待大師兄趕

上，一同進入「犯罪現場」。完好的細麻布與裹

頭巾顯示不可能是移屍或盜墓，耶穌復活的事實

歷經二千年無人能夠推翻。彼得與約翰決定回家

等候主下一步的指示。 

傷心無助的馬利亞：找不到主的屍體，馬利

亞甚麼地方都不想去，她只在墳墓外哭。既不怕

羅馬兵丁，也不隨門徒離去，甚至見到天使都不

驚慌，只問「有人把我主挪了去」，彷彿所有的

人都知道她的主。 

單純的馬利亞以為耶穌可以被人挪移，其實

當我們對神的認識不夠時，人確實很容易就讓主

“遠離”我們，使我們憂傷。所以神有時也會問

我們「你為什麼哭？」我們對復活主的認識決定

了信仰在我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。 

初次顯現的耶穌：馬利亞期望看到的是具屍

體，因此將復活主當成是看園的。我們在老我肉

體中也是認不出屬靈的主，用屬世的方法禱告、

讀經、聚會，則只會在研究信仰中錯過生命的主。 

當主呼喚馬利亞名字時，她的靈性頓然甦

醒。今天善牧耶穌也按著你我的名字呼叫我們（約

10:3），我們是否錯把祂當成是看園的？ 

按著人意，耶穌應該巴不得早點昇天見父

神，離開這個令人傷心之地。若要顯現，總該讓

門徒優先吧？但是這裡有個飢渴愛慕的馬利亞，

主不願意讓她在無知絕望中憂傷，因此馬利亞成

為第一個過復活節的人。 

四、承受使命（約 20:17-18） 

耶穌囑咐馬利亞通知門徒，祂要昇天見父，

瀟灑之中完全未提「復活」二字。賜生命的主取

回生命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。在福音書中記載著

一批姊妹組成了新約的第一支福音隊，Lenski 弟

兄說，墮落與死亡的源頭是女人，因此神選擇了

女人來宣佈生命的救恩。祂揀選了軟弱的叫剛強

的羞愧。 

馬利亞是第一個傳整全福音的人，她的開頭

見證是「我已經看見了主」，然後是主的話語。

今天傳福音的首要條件就是我們有沒有看見主，

否則再多神的話也是不夠的。 

門徒並不相信馬利亞所傳講的，直到主親自

向他們顯現。新約的第一次傳福音連使徒都不相

信，莫怪今天福音難傳，若非主親自顯現，聖靈

光照，人心依然頑梗。 

結語：思想馬利亞跟隨服事的榜樣，她雖然

可能在多方面不如人，但是她始終跟隨主，並服

事眾人，因而蒙主賜福。其次是愛慕主的顯現，

在我們聚會、讀經、禱告時，有些人看到空墳墓

就回去了，這是理性上的相信；有些人則一定要

親眼見主、聽主話語才能滿足，這是要摸到主！

願我們在追求主的過程中都有馬利亞的熱情，但

是要在真理與聖靈裡認識祂。 


